
武汉市硚口区行政审批局撤销登记（备案）
事项决定书
硚审批撤字〔2026〕2号

被许可人：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0104MAK3JLQ963
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场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68号广电江湾新城南区12栋/单元6层3房
2025年12月23日，武汉市硚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函称：经该局监管核查，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未在登记经营场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68号广电江湾新城南区12栋/单元6层3房经营，该地实为居民自住房。
经查询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登记信息，该市场主体2025年12月22日设立登记时，提交了《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书》，其承诺经营场所为：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68号广电江湾新城南区12栋/单元6层3房，并承诺“申请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真实、合法、有效，愿意承担因隐瞒真实情况、申报虚假信息、作出虚假承诺造成的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
以上调查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1、 [bookmark: _GoBack]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登记档案材料《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书》。
2、 2026年2月2日硚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称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涉嫌使用虚假地址取得个体登记”，公告期至2026年3月19日。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
3、 经征询武汉市硚口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未做税务登记。
4、 2026年3月23日因无法与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取得联系，依法公告送达《武汉市硚口区行政审批局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告知书》（硚销告〔2026〕1号），公告期30日已满。公告期满5日内未收到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申请。
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的规定，经本局研究决定撤销武汉市硚口区佐涧百货商行2025年12月22日的设立登记。           
被许可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或硚口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市硚口区行政审批局
       2026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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